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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02-23972026
聯絡人：涂文振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42

受文者：佛光人文社會學院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5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台申字第0950096645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　貴府函請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

18條有關「迴避」規定疑義之釋示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95年6月23日府教學字第09500959310號函。

二、按國家任何公權力之行使，本均應避免因執行職務人員個

人之利益關係，而影響機關任務正確性及中立性之達成，

而有迴避制度之設計，以避免執行職務之個別公職或公務

人員因個人利益與職務利益發生衝突，或存有成見對於待

決事件已有預設立場，而難期公正作為，即應自行迴避。

準此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18條第1項

規定「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

，不得參與評議。」另為使規定有時而窮，同上開評議準

則第18條第2項復以概括條款規定「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

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，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

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。」申訴人亦得以委員有「偏頗

之虞」而列舉原因事實申請委員迴避，再由委員會依一般

社會通念、客觀認定有無偏頗之虞，且行政程序法第32條

、第33條亦有相同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貴府所函詢申訴人與教師申評會委員若為同一學校教師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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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同一教師會成員時，在判斷有無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避

或申請迴避事由時，應依前揭迴避法理並參酌行政程序法

第32條、第33條之規定，本權責酌處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

副本：台灣省政府、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（花蓮縣政

府除外）、全國各大專校院、本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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